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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

二水源地扩建工程的绩效评价报告 

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项目实施背景及内容 

泽库县地处青海省东南部，为黄南藏族自治州所辖，地处西倾山

北麓，夏德日山自南向北延伸，境内山峦迭起，地势高峻，河谷相间，

滩地开阔，地貌复杂多样境内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3500m 以上，因此

饮用水供给问题一直困扰着泽库县居民，为提高居民供水率、保证供

水质量，特开展此项目。 

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根据黄南藏族自治

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

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黄建〔2018〕135 号）文件实施，项目建设

工期为 2018年—2019 年。本工程利用防护栏对泽库县第一水源地及

第二水源地进行隔离保护，防护网总长 33.99km，其中：第一水源地

防护总长 11.13km，第二水源地防护网总长 22.86km，警示牌及监控

等配套设施。 

 项目资金到位、使用情况。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

地扩建工程投入资金共计 1184.00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7月 30日，泽

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项目资金共支出

8,066,136.06 元，项目资金结转 3,773,863.94元并上缴财政。  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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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目标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保护

工作，有效防治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发生，降低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

和危害，水源地的扩建工程能够提高供水保证率、饮用水水质达标率，

保障水量满足，确保当地饮水安全。 

长期目标：加强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能力建设；建立

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责任机制，落实饮用水水源安全监管、检巡查制

度，及时阻止、查处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从事的活动，保护水源地及

周围环境，保障水质及供水量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评价项目的情况

和特点，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的情况，对项目投入、实施过程、产出、

效益等，运用科学、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对项

目管理及项目产出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，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题，及

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及资金

的使用效益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 

1、科学规范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按照

科学可行的要求，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； 

2、公开公正原则：绩效评价本着“真实、客观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； 

3、分级分类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由项目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

组织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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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绩效相关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将针对建设项目具体投入及相

关效益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应与资金投入和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

对应关系。 

（三）绩效评价依据 

1、黄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

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黄建〔2018〕135 号） 

2、黄南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

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》（黄发改投资〔2018〕

110 号） 

3、黄南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

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黄发改投资

〔2017〕282 号） 

4、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《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

源地扩建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》 

5、《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》 

6、相关行业政策、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

7、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，财务会计资料 

（四）评价指标体系 

针对项目情况，从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大方面拟订

绩效评价指标，设定 3 个一级指标、10 个二级指标、25 个三级指标。

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共设 100 分，项目决策占比 15%，项

目管理占比 41%，效益指标占比 4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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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评价方法 

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以及泽

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

项目自身的特点，本次评价工作采用询问查证法、问卷调查法进行绩

效评价。 

1、询问查证法：在比较分析项目资料的基础上，以现场或非现

场方式，通过询问、实地踏看等形式，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、合理，

从而对项目做出初步的判断和评价。 

2、问卷调查法：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，在管护人员群

体中发放、收集、分析调查问卷，进行评价和判断，设置目标群体满

意度来评价项目绩效。 

三、综合评价结果及评价结论 

（一）评价结果档次表 

评价档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

总体评价分值 S≥90分 90分＞S≥75分 75分＞S≥60分 S＜60分 

（二）综合评价结论 

本项目总体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为 88 分，其中：项目决策指标

满分 15 分，实际得分 15 分；项目管理指标满分 41 分，扣 2 分，实

际得分 39 分；项目绩效指标满分 44 分，扣分 10 分，实际得分 34分。

绩效等级为良好。（详见附件）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（一）项目决策（指标分 15，实际得分 15分）主要评价项目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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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情况、绩效目标设立情况和资金来源。 

1、科学决策。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是

为解决泽库县供水不足，提高水质等因素立项，符合中央、省、县决

策部署，解决群众的用水困难，提高供水保证率，保证饮水安全，提

高群众的健康水平，项目的实施能够改善基础设施条件，减轻自然灾

害，恢复生态环境。该项目实施前期委托青海东辰水利水电勘测设计

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》并取得州发改批复，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，且项目所需

资金已列入发改委投资计划，能将保证项目实施顺利。项目管理办法

采取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意见，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。 

2、绩效目标。泽库县因地势复杂，境内绝大多数地区海拔较高，

难以保证群众居民的供水率及饮水安全，通过项目实施，对水源地进

行封闭管理，同时安装远程监控设施，时时对水源周边环境进行监控，

提升对水源地的管理措施，加强对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能力

建设；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责任机制，落实饮用水水源安全监管、

巡查制度，及时阻止、查处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从事的活动，加强饮

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，有效防治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发生，

降低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，提高供水保证率、饮用水水质达标

率，保障水量满足用水需要，确保当地饮水安全。  

3、资金来源。该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预算资金和地方自筹解决，

其中：中央预算 1184 万元，地方自筹 116 万元。其收支由专账核算，

专项资金来源有保障，使项目顺利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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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管理（指标分 41 分，实际得分 39 分）主要评价项目

的投入管理、财务管理和项目前期管理情况。 

1、预算执行率。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1184.00 万元，实际到位

资金 1184.00 元，项目支出资金 806.66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68%，

工程费用结算不及时，导致预算执行率较低。 

2、资金使用。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资

金 2018 年支出项目资金 5,676,527.47 元，2019 年支出项目资金

2,389,608.59 元，项目资金结转 3,773,863.94元并上缴财政。经检

查相关财务资料，未发现挪用、挤占、截留专项资金现象。 

3、专项资金管理。财务管理制度、资金管理制度健全；财务开

支审批制度建立健全；建立台账，上级拨入、本级支出、发放使用及

结余情况清楚明晰。 

4、项目前期管理情况。项目申报规范性方面：该项目前期《关

于上报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请示》申报材料、以及材料的提交时间和提交流程等事项符合规范；

项目管理制度及安全性方面：项目实施单位根据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

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黄建〔2018〕135

号）文件制定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，制度完善合理，并严格执行；项

目立项批复方面：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工作前期收集项目资料期间，

积极配合，该项目根据黄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泽库

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黄建

〔2018〕135 号）文件实施，并提供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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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黄发改投资〔2017〕

282 号）、《关于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初步设

计概算的批复》（黄发改投资〔2018〕110 号）等项目前期文件；招

投标程序方面：项目实施单位委托青海省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招标技术

咨询中心进行项目招标，招标程序按照相关要求执行，招标程序规范；

项目经公开招标后评标，确定青海锦源水利水电开发公司为中标施工

单位，与评标有关的资料完整，并已按要求归档。 

（三）项目效益（指标分 44 分，实际得分 34 分）主要对项目完

成情况和项目效益进行评价。 

1、项目完成情况。该项目已完成两处水源地共计 33.99 公里围

栏、警示牌、监控设备等被套设备的安装，实际完成项目量/绩效目

标设定任务量=100%，且项目通过县级自查验收并撰写验收意见。项

目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，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1 月

25 日，2019 年 9 月 30 日完成县级验收，工程未按约定完工，且至

2020年 7 月 30日，该项目还未完成竣工验收程序。 

2、项目效益。根据现场问卷调查结果，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

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得到了泽库县泽曲镇居民的赞同与认可，该项目

的实施恢复了项目所在地的绿色植被，改善了周边环境，防止水土流

失。提高了项目所在地居住居民的供水保证率，保证了居民们的饮水

安全，促进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。 

3、项目可持续性。水源地管护扩建项目有利于区域水土保持和

生态环境面貌的改善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，泽曲镇游牧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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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、易地搬迁人口和临时人口将大幅增加，水源地区域内车辆、居民

及放牧活动频繁，为了加强泽库县泽曲镇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快城镇化

进程步伐，合理利用水资源，改善城镇居民饮水条件，维护健康生命，

保障饮用水安全，防治水源地污染。因地制宜，根据现有供水条件，

结合本地区特点及经济实力，合理确定水源地保护规模，是解决泽库

县泽曲镇居民生活用水问题的必要措施，是保证泽曲镇牧民、居民生

活用水，推动泽曲镇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民心工程。 

五、项目成效 

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

不断加强项目的领导组织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建设进度、建设

质量、工程安全和资金安全责任，逐步提高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，

在建设利民工程、改善群众居住环境、减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负担、

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。 

通过项目实施，使泽库县泽曲镇水源地周边环境得到改善，恢复

了项目所在地的绿色植被，防止水土流失。提高了项目所在地居住居

民的供水保证率，保证了居民们的饮水安全，促进了流域水资源的管

理和保护。该项目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赞同，是民心所向的一项

建设工程，群众满意度较高，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有很大的必要性。 

六、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项目前期资料不完善。经检查，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

泽库县第一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未办理开工报告，仅以

合同计划开工日期无法判断准确的施工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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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实施进度缓慢。项目建设进度相对滞后，泽库县第一

的水源地保护、第二水源地扩建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 2018

年 7 月 25 日，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5 日，项目延期，影响了整

体效益的及时发挥。 

六、提出的建议 

（一）加强项目管理。规范项目程序，加强项目监管、合同执行

的有效实施，调动项目建设单位的积极性，强化责任意识，保证项目

执行的进度和效果。 

（二）加强绩效管理。进一步细化、量化绩效目标，规范绩效指

标设立，提高绩效目标质量。建立支出执行和绩效运行双监控机制，

针对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及时采取措施纠偏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

保量实现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力度。合理利用水资源，改善城镇居民饮水条件，

维护健康生命，保障饮用水安全，不仅仅是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

的工作范围，加强保护水源地的宣传，使得群众一起参与进来，县水

利局可以充分利用报刊，广播等媒体以及社区信息宣传栏、宣传册等

群众熟知的途径和形式，使保护水源的观念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  

 


